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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受理查詢海域區及沿海保護區案件收費標準
第二條修正總說明 

內政部受理查詢海域區及沿海保護區案件收費標準係依規費法第十條

第一項規定訂定，於一百零六年七月十八日發布施行，迄今尚未修正。考

量海岸管理法定有海岸地區特定區位相關規定，民眾多向內政部查詢，為

有效利用政府資源，提升行政效能，爰修正本標準第二條條文，將是否位

屬海岸管理法之特定區位納入查詢項目，並修正名稱為「內政部受理查詢

海域區與沿海保護區及特定區位案件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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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受理查詢海域區及沿海保護區案件收費標準

第二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行 名 稱 說 明 

內政部受理查詢海域區與沿

海保護區及特定區位案件收

費標準 

內政部受理查詢海域區及沿

海保護區案件收費標準 

為將「海岸管理法之特定

區位」納入，爰修正名稱。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二條 查詢申請案件是否

位於下列地區者，應繳納

查詢費用： 
一、區域計畫法之海域區。 
二、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

境保護計畫之沿海保

護區所劃設之自然保

護區或一般保護區。 
三、海岸管理法之近岸海

域、潮間帶、海岸保

護區、海岸防護區、

重要海岸景觀區、最

接近海岸第一條濱海

道路向海之陸域地區

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之地區。 
前項查詢費用，各款

案件查詢土地筆數十筆以

下者，每件新臺幣三百五

十元；超過十筆者，每超

過十筆加計新臺幣六十

元，不足十筆者，以十筆

計算。 
同時申請查詢第一

項各款地區者，應依前項

規定分別繳納費用。 

第二條 查詢申請案件是否

位於區域計畫法之海域區

者，其查詢土地筆數十筆

以下者，每件繳納新臺幣

三百五十元；超過十筆

者，每超過十筆加計新臺

幣六十元，不足十筆者，

以十筆計算。 
查詢申請案件是否

位於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

境保護計畫之沿海保護區

所劃設之自然保護區或一

般保護區者，其收費基準

與前項同。 
同時申請查詢海域

區及沿海保護區者，應依

前二項規定分別繳納費

用。 

一、配合將查詢申請案件

是否位於海岸管理法

之特定區位納入，將

現行條文第一項及第

二項整合。於修正條

文第一項訂定應繳納

查詢費用之案件類

型，並以分款方式呈

現；於修正條文第二

項訂定各款案件類型

應繳納之費用。另因

特定區位與沿海保護

區、海域區，分屬不

同查詢作業方式，惟

依實際辦理情形，其

所需時間、相關成本

約略相同，爰於第二

項統一定明查詢此三

類地區之費額。 

二、修正條文第一項第三

款係依一級海岸保護

區以外特定區位利用

管理辦法第二條規

定，定明特定區位之

種類。 

三、第三項配合修正條文

第一項改為分款方式

呈現，酌作文字修正。

 


